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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价函
致：长三角信息智能创新研究院
1、对贵方                 项目 ，经研究上述项目采购文件后，我方愿意以人民币（大写）：             的报价，按上述采购文件要求（含补充文件），提供服务，完成本次招标范围的全部项目内容及其售后服务工作。

2、若我方成交，我方保证不转包不分包。

3、如果你单位接受我们的投标，我们将保证按照你单位要求的服务期内完成本招标项目的全部工作内容，并达到招标规定的要求。

供应商：(盖章)：                                       

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名称：                                         

开户银行帐号：                                         

开户银行地址：                                        

二、投标人资格声明及承诺

在参与本次项目投标中，我单位承诺：

（一）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二）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四）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重大违法记录指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不包括因违法经营被禁止在一定期限内参加政府采购活动但期限已经届满的情形）；

（五）我单位不存在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后，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的情形；

（六）诚信竞争，材料真实。我公司保证所提供的全部材料、内容均真实、合法、有效，保证不出借或者借用其他企业资质，不以他人名义参与采购活动，不弄虚作假；

（七）遵纪守法，公平竞争。不与其他申请人相互串通、哄抬价格，不排挤其他申请人，不损害采购人的合法权益；不向评审小组、采购人提供利益以牟取中标；

（八）我公司没有下列不良信用记录情形：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被税务部门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被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九）如在本项目中标，将按照规定及时与采购人签订采购合同，不与采购人订立有悖于采购结果的合同或协议；严格履行采购合同，不降低合同约定的产品质量和服务；不擅自变更、中止、终止合同，或者拒绝履行合同义务；中标后不转包，若有分包征得招标采购人同意；按照投标文件要求提供相关后续服务；

（十）我单位及所属相关人员在本次投标中无行贿等犯罪行为；

供应商：           （盖单位公章) 

 2026年2月9号

三、营业执照

四、类似业绩证明

五、供应商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内容（请各供应商自行制定，不作统一要求）

